急诊患者收住院制度
一、在急诊科值班的医师有权收治急、危、重症患者，各临床科室原则上每天应留出1-2张病床优先考虑收住急诊科急、危、重症患者。
二、急诊患者在急诊抢救室停留时间一般不得超过12小时，在留观室不得超过72小时。对于短期内难以明确诊断的疑难复杂患者，由急诊科主任组织会诊后决定处置方案，如执行困难，可上报医务科，由医务科协调解决。
　　三、危重患者应先于急诊科实施救治，待病情平稳后再由急诊科主任组织会诊，收治相关科室，在转送病房途中，急诊科应酌情派医师或护士护送，护送人员须向病房医护人员交代病情后方可离开。对转院途中的注意事项或可能发生的意外，主管医师须向患者或其亲属交代清楚，由其直系亲属签字同意。
　　四、需急诊手术的患者应按“急诊绿色通道”原则尽快
送手术室救治。
　　五、需转送外院的，与120急救中心联系后，由120急
救中心转诊。





急诊科收住院流程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急、危、重症患者到急诊科就诊





根据病情进行及时诊治
原则：在急诊抢救室停留时间一般不得超过12小时
在留观室不得超过72小时







	转送相关科室，值班医生及护士备好
相应抢救设施和药品




	  需转送外院诊治的，及时与120急救中心联系
由120急救中心救护车转至外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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